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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合创葫芦素煤矿煤矸石覆岩离层注浆充填绿色开采项目

（一期）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收意见

2023 年 5 月 20 日，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根据《中天合创

葫芦素煤矿煤矸石覆岩离层注浆充填绿色开采项目（一期）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本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自主验收，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中天合创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报告编制单位内蒙古绿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代表及三位专业技术专

家(名单附后)。会前与会代表和专家踏勘了现场，会上听取了建设单

位对项目环保执行情况介绍、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对验收监测报告表的

汇报，查阅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乌审旗图克镇葫芦素煤矿井田

范围内，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 1 座制浆车间（含球磨机及一级注浆

站）、1 座二级注浆站、输浆钻孔、输浆管路及相关公辅工程。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1 年 6 月，鄂尔多斯市环保投资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中天合

创葫芦素煤矿煤矸石覆岩离层注浆充填绿色开采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2021年 9月 7日，鄂尔多斯市生态环境局以“鄂环审字[2021]630

号”予以批复。一期工程于 2021 年 10 月开工建设，2023 年 1 月投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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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投资情况

一期工程总投资为 8945 万元，环保投资为 125 万元，占比 1.4%。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包括一期工程废气、废水、噪声、固体废物污染防

治措施及生态恢复措施的落实情况及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工程对照《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

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无重大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①生活污水量约 224.4m
3
/a，最终排至煤矿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置，

采用水解酸化+生物接触氧化二级生化法加深度处理工艺，处理后的生

活污水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中选绿化用水和道

路清扫水质标准，可全部回用于粉煤灰灌浆用水及浇洒道路、绿化用

水，不外排。

②地面冲洗产生量约 739.2m
3
/a，经泵送至葫芦素选煤厂煤泥水系

统循环使用，不外排。

（二）废气

①煤矸石在全封闭矸石仓内堆放，输送全部采用全封闭式带式输

送机。

②球磨机置于车间内，球磨工序采用湿式球磨机，车间辅以洒水

降尘措施。

（三）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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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带式输送机、溜槽、泵类、搅拌机、球磨机

等设备，均采取基础减振，并设置在封闭车间内。

（四）固废

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交当地环卫部门处理。废润滑油产生量为

0.25t/a，属于危险废物，类别为 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废物；由

专用桶密封保存，暂存至现有危废暂存间，最终由达拉特旗忠信防水

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处置。

（五）其他

制浆车间和缓冲池地面采取防渗措施，铺设 1.5mm 厚高密度聚

乙烯、C30抗渗混凝土 10cm，渗透系数≤10-7 cm/s。

四、环保设施调试效果

（一）监测期间的生产工况

验收监测期间，企业运转正常，环保设施稳定运行，满足验收监

测技术规范要求。

（二）废气

制浆车间、二级注浆站边界无组织颗粒物监控点与参考点浓度最

大差值分别为 0.102 mg/m
3
、0.101mg/m

3
，均满足《煤炭工业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20426-2006 中表 5 煤炭工业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

（三）噪声

制浆车间边界昼间噪声在 44.3-49.6dB（A）之间，夜间噪声在

40.1-44.6dB（A）之间、二级注浆站边界昼间噪声在 44.4-49.4dB（A）

之间，夜间噪声在 40.6-44.7dB（A）之间，检测结果均满足《工业企

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2类标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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